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老政复决字〔2023〕第19号

申请人：梅某某，女，56岁，身份证号XXX。
住  址：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 
被申请人：洛阳市公安局老城分局南关派出所。
法定代表人：张星星 所长。
地  址：洛阳市老城区贴廓巷68号。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行政处罚决定，于2023年4月1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复议请求：撤销洛阳市公安局老城分局南关派出所作出的洛公老城（南关）行罚决字〔2023〕326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在洛阳市老城区九都新天地租赁一家店铺经营汉服租赁生意，王某某在店铺楼上经营火锅店，在房屋租赁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王某某不止一次到申请人店铺内对申请人梅某某进行骚扰，催促申请人搬离店铺。申请人提出租赁合同尚未到期，不愿搬离，王某某随即多次将申请人店内财物强行搬出店外。2023年3月1日11时许，王某某再次纠集多人前往申请人店铺，在申请人不在店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又一次将申请人店内财物搬离，申请人闻讯赶来与王某某理论，王某某却在店门口对申请人进行推操打骂，导致申请人重重摔倒在地，后申请人被送往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经检查，申请人梅某某因王某某的违法行为导致其1、腰骶部外伤；2、头部外伤；3、噪音性耳聋；4、骶骨骨折，治疗共花费3312.34元。
洛阳市公安局老城分局南关派出所于2023年3月21日作出洛公老城（南关）行罚决字〔2023〕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王某某进行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但根据本案的事实情况，以及申请人梅某某的受伤情况，申请人认为公安机关对王某某的处罚过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对其处以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罚金。故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向贵单位申请行政复议，请予批准。
被申请人答复：2023年3月1日12时许，我所接梅某某报警称“在洛阳市老城区九都新天地XXX火锅店1楼，因为房东把其东西扔出来，发生纠纷”。接警后，我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了解现场情况得知，梅某某于2022年12月租用XXX火锅店1楼开设汉服店，其与火锅店老板王某某未签订正式租房协议，但是双方曾探讨约定租赁期限于2023年2月28日租房到期，在未到期期间双方就租房问题也多次协商未果，王某某亦多次督促梅某某于房租到期日搬离。2023年3月1日，双方因此事产生不同意见发生争吵，王某某便将梅某某的汉服店物品往店外搬离，梅某某见王某某把物品往店外搬离，随即阻拦火锅店老板王某某将其物品往外搬，在此过程中梅某某倒地。了解情况后，我所民警立即调取事件发生时的监控视频，通过店内监控查明系王某某往店外搬东西的过程中梅某某挡在王某某面前，王某某伸手想把梅某某推开时导致梅某某倒地。至此，该警情已经调查清楚，完整。该警情系民间租赁纠纷引起的轻微推揉治安案件，同时我所也对双方的前科行为进行核查，未发现双方有违法犯罪前科的行为，但是本着促进邻里和谐，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的原则下，我所民警在征求双方是否有调解意愿下进行了一次调解，但是调解未果，随后我所对该案事件进行了依法处理，结合该案事件的起因、事发过程以及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行为和造成后果，我所裁定王某某的违法行为为较轻，遂对王某某作出行政罚款500元的处罚。
复议申请人提出王某某多次到申请人店铺对申请人进行骚扰，2023年3月1日纠集多人在申请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申请人财物强行搬离，且对申请人进行推揉打骂造成申请人受伤。我所调查后查明未存在骚扰行为，此事件系事先双方未就房屋租赁问题签订制式合同所造成，双方以前有过多次的协商沟通，我所是第一次接到梅某某就该租赁纠纷的警情，同时在3月1日梅某某报警时，梅某某就在店内不存在不知情的情况，同时在现场的另一人是和王某某的合伙人王斌，不存在多人的情况。结合事发现场视频监控，当时是王某某往外搬离物品，梅某某阻拦不让往外搬，王某某伸手上前将上前阻拦的梅某某推到在地，该两人的行为是因民间租赁纠纷所引起，该王某某的违法行为系较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所对其作出相应的处罚。
综上所诉，申请人所提出的行政复议缺乏客观事实支撑，希望贵单位依法审查，驳回梅某某的申请。
[bookmark: _GoBack]经审理查明：2023年3月1日中午，在洛阳市老城区九都路洛邑古城东侧九都新天地XXX火锅店1楼，申请人梅某某与其房东王某某因房屋租赁发生纠纷，王某某将申请人位于该火锅店1楼的汉服店内的东西往外搬，申请人上前阻拦，王某某遂将申请人推到在地。随后，申请人梅某某报警，被申请人洛阳市公安局老城分局南关派出所出警处理。被申请人于3月1日当天立案受理，经过询问调查、调取证据、处罚前告知等程序于2023年3月21日作出洛公老城（南关）行罚决字〔2023〕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王某某的违法行为较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王某某以殴打他人罚款500元。
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报案材料、询问笔录、伤情鉴定书、监控视频、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
复议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受案、调查、询问、告知等程序均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洛阳市公安局老城分局南关派出所作出的洛公老城（南关）行罚决字〔2023〕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3年3月21日作出的洛公老城（南关）行罚决字〔2023〕326号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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